
國家教育研究院自訂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專任助理工作酬金支給標準表 
(本表為本要點第二點第一款進用者適用) 

 
        中華民國 106 年 8 月 3 日本院自訂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專任助理工作酬金支給標準表會議通過 

 

                                                                          單位：新臺幣（元） 

類別 

 

 

   費用 

年資 

高 中 

（高 職） 

五  專 

（二 專） 
三 專 學 士 碩 士 

第9年 27,058 33,207 34,804 39,573 44,877 

第8年 26,523 32,146 33,846 38,625 43,930 

第7年 25,997 31,199 32,888 37,667 42,869 

第6年 25,462 30,241 31,827 36,709 41,911 

第5年 24,833 29,283 30,879 35,762 40,953 

第4年 24,298 28,222 29,922 34,907 40,005 

第3年 24,132 27,274 28,964 34,062 38,944 

第2年 23,966 26,317 27,903 33,207 37,986 

第1年 23,800 25,359 27,377 32,466 37,132 

 

酬金加給幅度 說明 

3,000～9,000 

（每次調整加給請以 1,000

為級距） 

研究計畫主持人可綜合專任助理人員之工作內容、專業技能等因素，

於本表所訂薪資標準及其酬金加給幅度內，敘定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

金。 

 

備註： 

1.本表依據「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約用注意事項」第 4 點第 1 款訂定，

自 106 年 8 月 1 日起實施。 

2.本表實施前已核定之科技部研究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金如有調整需求，請確

定經費是否足夠，並經行政程序簽核通過。 

附表 2 



3.計畫專任助理人員任職每滿一年，並繼續擔任計畫專任助理人員者，請填寫本院臨

時人員年度績效評核表，並經行政程序簽核通過，得按年資晉敘薪級。 

4.專任助理曾與擬任職務相當工作經歷之專任年資，可檢附相關工作證明文書，並經

行政程序簽核通過後，辦理年資提敘。 

5.專任助理人員如於契約期間取得較高之學歷，欲以較高學歷第一年之標準敘薪者，

請確定經費是否足夠，並檢附學歷畢業證書經行政程序簽核通過。 

 


